 象州县2026年农民中等职业教育项目
公开询价公告

项目概况：
象州县农业农村局对象州县2026年农民中等职业教育项目以政府采购公开询价方式进行采购，请潜在响应人于2026年5月28日17:30分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响应性文件。
1、 项目名称：象州县2026年农民中等职业教育
2、 采购方式：本项目采用公开询价方式进行采购，评标办法是通过公开询价、评标，对报名的培训机构进行综合评审，以综合分最高者中标。
预算金额：最高上限价380000.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）。
四、受委托方职责
（一）按象州县2026年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实施方案完成培育工作，效果符合广西2026年农民中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要求。
（二）制定集中培训教学课程表，编制集中培训教学手册、讲义等培训资料。
（三）建立师资库，聘请教师实施教学，确保培训质量。
（四）聘请班主任实施班级管理，和委托方（象州县农业农村局）管理人员协作共同做好培训对象在培训学习期间的组织管理、安全教育、安全防范和思想教育工作。
（五）落实学员必备的学习用具及实训用品，培训期间为学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。
（六）负责学员考核考试，为培训合格学员办理培训证书。
（七）负责学员信息采集，建立学员信息库，将学员信息上传区农广校。
（八）建立集中培训工作的相关档案：包含学员报到表、学员基本信息表、课程表、教学资料(教材、讲义、课件)、培训照片（个人相、合影、开班照片、理论和实训教学照片等）、各课程考核成绩表、培训工作总结、培训师资库专家信息，并将以上资料纸质和电子档案移交给甲方。
五、项目验收
按照《自治区农业厅2026年农民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的通知》的各项指标要求，由象州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。
六、付款方法和条件：培训完毕，颁发学员毕业证，委托方（象州县农业农村局）验收合格后，且双方无任何争议的情况下，受委托方开具合同价款的100%发票给委托方，委托方付清全部合同价款（无息）。
五、报价截止时间。2026年5月28日17:30分
六、报价文件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材料要求。1.提交教学培育方案，填报《报价单》并加盖单位公章。2.报价人如为法人，需提供加盖公章的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报价人如为授权代表，需提交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授权书原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请标明联系人，联系电话）。3.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理证复印件。4.2022年承担过的培训项目和拥有的培训基地情况汇总。
（二）时间要求。报价人须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将有关材料密封，寄送至指定地点:象州县温泉大道130号。联系人：徐福成。联系电话：1807827803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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